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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湖统〔2025〕24 号

湖里区统计局关于开展

2025 年专项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工作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及统计报表制度，我局决定对本

年度出现过上报当期统计报表时间超过统计报表制度规定

报送截止时间的企业，进行统计执法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和地点

检查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

检查地点：湖里区政府大楼 4 楼 412 会议室(枋湖南路

161 号，湖里税务对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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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对象

本年度出现过上报当期统计报表时间超过统计报表制

度规定报送截止时间的企业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统计基础工作方面

是否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建立统计台账，保存统计原始记

录和统计资料，统计资料是否装订，整理存档；统计人员变

动时统计资料是否按规定进行交接等情况。

（二）统计数据质量方面

1.核实企业是否真实存在且正常经营。

2.检查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等统计指标数据质量

情况。

（三）检查所需材料

1.单位公章（如果公章无法携带的，需要将现场检查记

录送回公司盖章后再交区统计局）；

2.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；

3.《授权委托书》（附件 2，需法人签名）；

4.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被检查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5.与数据质量检查有关的资料：

2025年 9月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》（E204-1

表），相关的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以及财务总账、销售收入

明细账、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）、增值税纳税申

报表以及其他能够证实其销售数据真实性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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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所有材料包括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在规定的

时间内，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。

四、要求及说明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，指定专人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，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，保证检查时能够见到

相关人员、看到有关材料，确保检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被检查单位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准备好各类相关资

料。

（三）被检查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抵制检查，在

规定时间内未提供有关资料或编造虚假材料应付检查的，以

拒绝接受检查论处。

附件：1.2025 年专项统计执法检查企业名单及时间安

2.授权委托书

厦门市湖里区统计局

2025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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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专项统计执法检查企业名单及时间安排

序号 单位详细名称 检查指标 检查时间

1 厦门市恒隆伟业贸易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09:00-09:45

2 厦门鹭明旺商贸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09:00-09:45

3 厦门啼霜贸易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09:45-10:30

4 厦门市繁通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09:45-10:30

5 厦门耐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10:30-11:15

6 厦门茶人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1-9 月商品销售额 11 月 19 日 10:30-11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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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授权委托书

厦门市湖里区统计局：

兹委托下列人员在 2025 年 11 月 19 日进行的统计执法

检查和后期处理期间，作为我单位的代理人：

（1）姓名： 部门及职务：

办公电话： 移动电话：

证件类型： 号码：

（2）姓名： 部门及职务：

办公电话： 移动电话：

证件类型： 号码：

委托权限：接受统计执法检查、提供检查需要的资料、

解决检查和后期处理过程中涉及事项、代表本企业签署相关

的法律文书等。

授权人（法人签字）：

单位公章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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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湖里区统计局 2025年11月 19日 印发


